「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制定緣由
高雄市政府因應教育部民國89年公告廢止「演藝事業暨演藝人員輔導管理規則」（68年2月1日公告實施），由主管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簽請市長准予暫用原輔導管理規則。直至文化局成立，乃於民國92年8月12日訂定施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事業暨演藝人員暫行輔導要點」，並經民國95年6月7日修正為「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事業暨演藝人員輔導要點」。惟依前揭要點登記立案之藝文團體，並未能具有明確之法律地位，無法享有相關法令所賦予之權利，其主要原因可歸結為下列三點：

一、該輔導要點對於藝文團體之立案,未有明確之權利及義務之規範，致團體之性質難以確定。

二、該輔導要點未訂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要件之規定，致未能賦予立案團體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法律地位，例如：所得稅法、娛樂稅法等，登記立案之法律效果有限。
三、該輔導要點取法於出版法及廣電法等立法精神，旨在管制（或審查）藝文團體之演藝活動及其內容，僅對消極面進行規範，無意處理積極性、發展性之輔導與協助措施。
簡而言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演藝事業暨演藝人員輔導要點」所規範之消極性的防弊作為，導致登記之藝文團體仍面臨定位不清的窘境，包括營利或非營利、職業與業餘、無法開立贊助收據、進而導致不能適用稅賦優惠政策等後果，無法為藝文環境創造積極發展的可能性，未能符合文化產業化之趨勢。
進而言之，立案團體法律定位不清，事實上直接排除了許多有助於藝文發展之優惠措施的適用，舉例而言，依據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列舉扣除額：捐贈：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此外，娛樂稅法第四條：「凡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免徵娛樂稅：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者，所舉辦之各種娛樂，其全部收入作為本事業之用者。……」，以上法律均已賦予文化團體稅賦優惠等等之權利。然而導致依前述輔導要點立案之團體無法適用上開規定之關鍵在於，上述法規所稱：「……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均未明確規範認定標準，該輔導要點對立案團體並未訂有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要件之規定，因而立案團體並無一致之行為規範可資遵循，因此迄今稅捐主管機關均無法認定藝文團體有上述法規之適用。
除此之外，由於演藝團體的經營模式有別於協會性質之社團法人，以三十人以上發起方可設立，不符合演藝團體成立與運作的方式；而成立基金會必須籌集創會基金，創會基金之下限門檻過高（全國性基金會3000萬元；高雄市500萬元），以演藝事業目前的環境與發展，對於從事藝文創作及推廣的演藝團體而言，籌措高額創會基金實非易事。藝文界長期以來，積極爭取政府重視演藝團體與其他公益性組織的差異性，制定更符合演藝團體經營運作模式相關法規，以有助於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
因此，為營造高雄市成為有利於文化藝術的發展環境，鼓勵民間贊助藝文事業，明確規範演藝團體登記立案之法律效果，釐清並賦予該當之權利義務，以確實扶植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以歐美先進國家對於文化藝術的釋義，將演藝團體定位為非營利組織，並訂定清楚之權利義務關係，訂定「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以為輔導表演藝術團體永續經營之依據。
